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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服务·实用

□ 记者 麻东君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发布《关于实施国家
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告》，从 7 月 1 日
起，我市正式实施机动车排放“国六”标准。 昨
天下午， 记者来到市交警支队咨询关于机动车
排放“国六”标准的相关问题，为需要购车上牌
的市民答疑解惑。

据市交警支队宣教科科长陈昭惠介绍，
2018 年我市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52 万辆， 机动
车污染排放成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
之一。 实施机动车排放“国六”标准，是通过源
头控制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 持续改善空气质
量的有效手段。

实施“国六”标准的车辆包括轻型汽车（汽

油车、柴油车、燃气车和混合动力车）、重型燃
气车， 其中轻型汽车是指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
过 3500 公斤的 M1 类、M2 类和 N1 类汽车。

市民可以通过查看购买车辆的《环保信息
随车清单》确认车辆排放等级；通过扫一扫《环
保信息随车清单》右上角二维码、输入车辆相关
信息查看车辆是否已经进行了信息公开， 根据
公开信息确认车辆排放等级； 还可以在机动车
环保网（www.vecc.org.cn）查询确认车辆的排放
等级。

考虑到汽车从购买（包括省外转入）到注册
登记需要一定时间， 对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以
前购买（包括省外转入）的“国五”标准车辆，车
主可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省外转入的提供
机动车登记证书的转出地转移登记记录）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继续办理注册登记。
那么，“国五” 标准的小汽车还能在今后正常

使用吗？ 陈昭惠告诉记者，7 月 1 日起实施的“国
六”标准针对的是新车、外省转入车辆，“国五”标
准及以下的在用小汽车不受影响。 小汽车按照规
定及时进行环保年检， 通过环保检验并取得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即可上路行驶。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我市司法部门助力城中村改造阳光征迁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章勇祥 彭博

本报讯 今年 4 月以来，市司法局组建法律
服务团， 为城中村改造提供高质量公共法律服
务。 近日，我市司法部门对接官亭三期、中山邸
及留香园公寓 80 平方米安置房房源抽签过程，
进行现场监督公证，涉及家庭 67 户。

根据统计，今年 4 月至今，莲城公证处为城

中村改造提供派出 45 次，协助完成腾空任务 9
次共 15 户，涉及面积 8000 多平方米；完成抽签
25 次，涉及家庭 2150 户；其他现场监督公证 11
次。

法律是城中村改造依法进行的强力保障。
2018 年，市司法局围绕城中村改造，整合公证、
律师、调解、法援等法律服务资源，组建 8 个法
律服务团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其中莲城公证处
为城中村改造共派出 55 次，协助完成腾空任务
35 次共 592 户，清点物品 2.5 万多件，涉及面积
3 万多平方米。

“公证处参与城中村改造工作主要提供保

全公证、现场监督公证、抽签监督公证、摇号监督公
证四大类服务。 ”市司法局副局长李浩说，今年我
市抽调了 6 名业务能力强的公证员成立公证服务
专班，推行批量办证、统一审核、限时办理等方式，
确保分配的任务及时高效完成。

记者了解到，通过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司法系
统还为城中村改造涉及农民提供公证法律援助“零
次跑”服务，通过审批权下沉、容缺受理、事后监督
等方式，对残疾人、老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七
类免于审查经济困难的人群及经济困难的群众提
供公证法援，减免其公证费用。 截至目前，今年全
市共办理公证援助案件 36 件。

“国六”如期而至 这些事项值得关注
“国五”标准的轻型汽车，请于 9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

阅读提示

2018 年我市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52 万辆。 实施机动车排放“国六”标准，是通
过源头控制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有效手段。

■最多跑一次 群众好办事

我市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 记者 陈春 通讯员 吴琳燕

本报讯 日前，丽水市洪玮商贸有限公司通
过新上线的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发布了
简易注销的全体投资人公告。 记者从市场监管
部门获悉，随着该平台正式开通，企业只需上线
登录就能申请办理市场监管、税务、人社、商务、

海关的全部注销手续，且能实时了解办理结果。
据了解， 企业可通过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

首页中“企业注销-网服务平台”，填报注销申请
信息， 平台会将信息同步发送给各部门并行办
理。 通过“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各部门按照规
定时限和要求完成注销业务程序。 平台还提供
银行账户撤销的预约服务功能， 帮助企业缩短

办理时间。
据市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企业注

销“一网服务”平台打通了市场监管、税务、人社、
商务、海关、人民银行各自的注销业务，由“企业分
头跑”转变为各部门“一网通办、并行办理”，提交
材料精减一半以上，办理时间大幅度减少。

■最多跑一次 群众好办事

我市推出“献血者用血医院直报服务”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陈晓华

本报讯“这项服务真是太方便了！ 让我切
实感受到作为一名献血者的光荣和幸福！ ”日
前，在市人民医院出院结算中心，患者家属曾先
生对我市最新推出的“献血者用血医院直报”服
务连连称赞。

曾先生是一名无偿献血者。 前不久，他的母
亲在市人民医院接受手术， 产生了 1100 元的输
血费用。按照相关政策，这些费用可以减免。但在
以往，减免程序比较复杂，让不少患者和家属无

奈放弃。 现在，我市推出了“献血者用血医院直
报”服务，全市献血者在省、市任何一家开通服务
的医院均可方便办理献血用血直报服务。在市人
民医院结算中心， 曾先生母亲的这 1100 元用血
费用直接得到了减免。

据了解，“用血服务不用跑”是浙江省 2019
年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十大项
目之一。 我市在去年用血报销实现手机 APP 申
报的基础上， 市卫生健康委建设了市级用血报
销信息化平台，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联通共享全
省血液数据、市级社保数据和医院数据，与浙江

省血液中心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使献血者及其家属
用血信息匹配， 实现全省统一标准、 跨市减免直
报。 同时，优化服务流程，献血者及其家属可在出
院窗口直报，有效提高了办事效率。

根据相关规定，献血者本人报销用血费用无需
任何材料，只需持身份证在出院结算前填写《浙江
省医疗机构用血减免单》即可。 献血者亲属报销费
用则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 如户口本、 结婚证、出
生证、乡镇（或街道）证明、村委会（或居委会）证
明、单位证明等。


